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2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049號 

主旨: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「澎湖國內商港龍門港區 1 號

碼頭商港設施設置臨時旅客服務中心」第 5 次公開招標公告乙份(如附

件)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106 年 2 月 18 日高港馬

公字第 10632510412 號函辦理。 

2. 相關訊息已公布於政府採購網(標案案號:1060302;機關名稱: 臺灣

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)與高雄港務分公司首頁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 



 


